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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并进行表决。公司已于 2017 年 2 月

10 日以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5 名，实际出席董事 5 名。会

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晓强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与武汉枭龙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签订《借款协议》及相关附属合同的议案 

公司于 2015年 10月向武汉枭龙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枭龙”）

提供借款 5,000 万元；2016 年 4 月，根据武汉枭龙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与武

汉枭龙及相关各方签订了《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相关附属合同，对该笔借款

的期限进行延长（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5-061、临 2016-009）。 

截至目前，武汉枭龙已向公司支付该笔借款截至 2016年12月末的相应利息。

现根据武汉枭龙的实际经营情况，经公司与武汉枭龙及相关各方友好协商，公司

拟与武汉枭龙及相关各方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及相关附属合同，同意将上述

5,000万元借款继续出借给武汉枭龙，并重新计算借款期限与利率。《借款协议》

中约定：武汉枭龙应当按月利率 1.6667%按月向公司支付利息，计息期限从 2017

年 1月 1日起算，借款用途仅限用于武汉枭龙的生产经营，不得挪作他用；武汉

枭龙同意于 2017年 2月 28日之前向公司归还第一期 1,000万元借款本金，2017

年 3 月 31 日之前向公司归还第二期 1,000 万元借款本金，2017 年 6 月 30 日之



前向公司归还第三期 3,000 万元借款本金。保证人武汉宣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周垂远、武汉北斗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借款及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

费用的清偿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同时，武汉市七星建筑材料开发有限公司以

其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相关不动产资产（经评估）对本次借款及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提供足额的抵押担保。 

公司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相关人士办理具体的协议签署、修订及相关

抵押担保手续等事宜。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 


